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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作業處理辦法第九

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保險人應於本

保險契約成立後，將載

有保險條款之文書及

保險證交與要保人。 

本保險契約內容

有變動者，應以批單更

正之，必要時並得換 

(補) 發保險證。 

汽、機車過戶換 

(補)發保險證作業如

下： 

一、汽車過戶時，汽車

所有人得選擇下

列方式辦理： 

(一)新汽車所有人

得另訂立一年

期新契約，原

保險契約辦理

終止。 

(二)新、原汽車所有

人同意直接辦

理移轉程序，

保險人換(補)

發新保險證交

予新汽車所有

人辦理車輛異

動手續。 

二、機車過戶時，機車 

所有人得選擇下

列方式辦理： 

(一)新機車所有人

另訂立一年期

或二年期新保

險契約，原保

第九條  保險人應於本

保險契約成立後，將載

有保險條款之文書、保

險證及保險標章交與

要保人。 

本保險契約內容

有變動者，應以批單更

正之，必要時並得換 

(補) 發保險證。 

汽、機車過戶換 

(補)發保險證作業如

下： 

一、汽車過戶時，汽車

所有人得選擇下

列方式辦理： 

(一)新汽車所有人

得另訂立一年

期新契約，原

保險契約辦理

終止。 

(二)新、原汽車所有

人同意直接辦

理移轉程序，

保險人換(補)

發新保險證交

予新汽車所有

人辦理車輛異

動手續。 

二、機車過戶時，機車

所有人得選擇下

列方式辦理： 

(一)新機車所有人

另訂立一年期

或二年期新保

配合本法第十九條條文修

正，爰修正第一項，刪除有

關交付保險標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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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辦理終

止。 

(二)新、原機車所有

人同意直接辦

理移轉程序，

保險人換(補)

發新保險證交

予新機車所有

人辦理車輛異

動手續。 

(三)依主管機關實

施之機車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

契約權益轉移

通知書辦理，

保險人收到資

料後將補發轉

移批單或保險

證寄予新機車

所有人。 

險契約，原保

險契約辦理終

止。 

(二)新、原機車所有

人同意直接辦

理移轉程序，

保險人換(補)

發新保險證交

予新機車所有

人辦理車輛異

動手續。 

(三)依主管機關實

施之機車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

契約權益轉移

通知書辦理，

保險人收到資

料後將補發轉

移批單或保險

證寄予新機車

所有人。 

第十八條 保險人審查

失能給付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認定失能事實、項

目等級及程序應

依據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交通主管

機關訂定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給付

標準規定辦理。 

二、請求權人提出證明

文件請求失能給

付時，其等級若有

爭議時，保險人應

就已審定之等級

暫先給付保險金。 

第十八條 保險人審查

殘廢給付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認定殘廢事實、項

目等級及程序應

依據主管機關會

同中央交通主管

機關訂定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給付

標準規定辦理。 

二、請求權人提出證明

文件請求殘廢給

付時，其等級若有

爭議時，保險人應

就已審定之等級

暫先給付保險金。 

配合本法第二十七條及第

三十五條之修正，爰將本條

「殘廢」用語修正為「失

能」。 

第十九條 保險人給付 第十九條 保險人給付 修正第六款，理由同前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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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應依據下列規

定辦理： 

一、依被保險人、受害

人或請求權人之

書面通知將賠償

金額直接給付請

求權人，付款方式

除給付每一請求

權人金額在新臺

幣五千元以下者

，請求權人得請求

保險人以現金給

付予本人外，以直

接電匯請求權人

銀行帳戶，或以劃

線並指定請求權

人為受款人之禁

止背書轉讓之支

票給付。但請求權

人提出相關文件

證明其無法在金

融機構開立帳戶

或其所開帳戶無

法使用時，得請求

保險人以請求權

人為受款人之劃

線支票給付。 

二、被保險人已為部份

之賠償，其項目符

合保險給付標準

者，保險人於保險

金額扣除該賠償

金額之餘額範圍

內，給付請求權人

。但請求權人與被

保險人約定不得

扣除者，從其約定

。 

保險金，應依據下列規

定辦理： 

一、依被保險人、受害

人或請求權人之

書面通知將賠償

金額直接給付請

求權人，付款方式

除給付每一請求

權人金額在新臺

幣五千元以下者

，請求權人得請求

保險人以現金給

付予本人外，以直

接電匯請求權人

銀行帳戶，或以劃

線並指定請求權

人為受款人之禁

止背書轉讓之支

票給付。但請求權

人提出相關文件

證明其無法在金

融機構開立帳戶

或其所開帳戶無

法使用時，得請求

保險人以請求權

人為受款人之劃

線支票給付。 

二、被保險人已為部份

之賠償，其項目符

合保險給付標準

者，保險人於保險

金額扣除該賠償

金額之餘額範圍

內，給付請求權人

。但請求權人與被

保險人約定不得

扣除者，從其約定

。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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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款被保險人先行

賠償符合保險給

付標準之金額，保

險人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給付被保

險人。但前款但書

之情形，不在此限

。 

四、因汽車交通事故死

亡者，其請求權人

經提出證明文件

，請求保險人暫先

給付相當於保險

給付二分之一之

金額時，保險人應

於請求權人提出

證明文件之次日

起十個工作日內

給付之。 

五、保險人暫先給付之

保險金額超過其

應為之保險給付

時，就超過部分應

向請求權人請求

返還。 

六、傷害醫療給付與失

能給付之請求權

人於生前未及受

領者，以其繼承人

為請求權人。 

三、前款被保險人先行

賠償符合保險給

付標準之金額，保

險人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給付被保

險人。但前款但書

之情形，不在此限

。 

四、因汽車交通事故死

亡者，其請求權人

經提出證明文件

，請求保險人暫先

給付相當於保險

給付二分之一之

金額時，保險人應

於請求權人提出

證明文件之次日

起十個工作日內

給付之。 

五、保險人暫先給付之

保險金額超過其

應為之保險給付

時，就超過部分應

向請求權人請求

返還。 

六、傷害醫療給付與殘

廢給付之請求權

人於生前未及受

領者，以其繼承人

為請求權人。 

 


